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台海

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核电”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司名称为“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

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规

定，就台海核电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23 号文《关于核准四川丹甫制

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通过主承销商西南

证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35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15.00 元。

截至 2010 年 3 月 5 日，公司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02,500,000.00 元，

扣除承销费及保荐费 31,0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1,500,000.00 

元，已由主承销商西南证券于 2010 年 3 月 5 日汇入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营业部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2001019490004970 内。另扣除应付

中介机构费和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上市发行费用 3,233,088.53 元（原发行费用 

8,064,500.00 元，根据财会[2010]25 号文，以募集资金支付发行新股过程中的广

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合计 4,831,411.47 元，应计入当期损益），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468,266,911.47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XYZH/2009CDA4041 号《验资报告》验证。 

2014 年 3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R600a

系列高效节能环保连杆式冰箱压缩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竣工决算及调整项目



投资金额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已完成竣工决算。实际投入

资金 21,361.16 万元。具体详见公司 2014 年 3 月 11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R600a

系列高效节能环保连杆式冰箱压缩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竣工决算及调整项目

投资金额的公告》。 

二、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2011 年 4 月 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4,500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具体详见公司 2011 年 4 月 12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该项目已实施完毕。 

 2015 年 8 月 3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 7,600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详见公司 2015

年 9 月 2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该项目已实施完毕。 

截至 2016 年 9 月 16 日，公司无其他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可使用超募资金合

计人民币 168,614,340.67 元（含利息）。 

三、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公司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公司财务结

构，结合公司自身的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7,600 万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并将本部分资金将用于对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设备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将增加烟台台海核电注册资本 7,600 万元，公司持股比

例不变。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号：91370600797301651A 

注册资本：肆亿玖仟叁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雪欣 

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恒源路 6 号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25 日 

经营范围：能源装备制造；专用机械及成套设备、金属制品的设计、制造以

及技术服务，并销售公司上述所列自产产品；国际、国内贸易及技术的进出口（法

律法规限制商品按规定执行）；国家政策范围内允许的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用于对一级全资子公司进

行增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该

项资金将用于为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核电进行增资，保障了其对原材料

采购付款等方面短期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其财务费用，作为公司的一级全资子

公司，其业务状况及未来发展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股东利益密切相关。为满足其

业务发展，公司拟将该部分资金用于对烟台台海核电进行增资。 

本次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的超募资金。 

五、公司承诺 

（一）经自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未为控股

子公司之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二）同时承诺在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不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三）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超募资金总额

的 30%，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进行妥善安排，并严格按

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在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后及

时披露。 

六、审批流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7,6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并用于对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核电增资。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7,6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并用于对一级全资子公司增资。 

七、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流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用于对烟台台海核电增资，能更

好满足烟台台海核电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降低资金成本，同时提高超募资金

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整体生产能力和制造水平。 

烟台台海核电因使用台海核电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减少烟台台海核电

的外部融资需求，节约财务费用。公司在计算烟台台海核电利润补偿承诺期内的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时，按下列公式计算节省的财务费用并从烟台台海核电实现的

利润中扣除。 

节省的财务费用=使用资金的金额*（使用天数/365 日）*同期银行贷款年利

率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西南证券认为： 

1、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

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

况；  



2、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十二个月内以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累计金额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30%。公司已承诺在补

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 

公司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意见，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3、西南证券将持续督促台海核电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该

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  

西南证券同意公司本次超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的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 展 李 皓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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